中華民國  年  月   日
	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通知單

	受文者
	

	主旨
	貴公司承攬本校「  」(案號：  )乙案，請承攬商依契約規定「依本校通知施作日起    個日曆天內交貨、試車、安裝完成」。

	通知施作日
	年  月 日（星期  ）

	聯絡人
	 
	電話
	 05-5342601轉 

	傳真
	
	電子郵件
	

	說明
	請承攬商收到通知單確認後，用印回傳本校。回傳方式傳真或掃瞄後以電子郵件傳送均可，並請務必確認傳送成功。

	（通知單位戳章）

	廠商用印
	　公司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負責人章
　年　月　日


